
拾捌、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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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打造乾淨城市
（一）辦理優質環境扎根計畫，並有效運用環保志工，投入環境清潔維護工作。
（二）空地空屋全面清查，結合清潔隊及里長、志工力量，整頓鄰里巷弄環境，並定期全區

全面噴藥，以預防登革熱發生。
（三）全面取締違規小廣告，積極打擊垃圾丟包點及髒亂點，維護市容整潔。
（四）落實海岸線環境維護及宣導商家周邊環境自我維護，提昇環境品質。
（五）辦理公廁認養品質提升計畫，提供優質如廁環境。
（六）加強聯外出入口門面環境清潔，針對交流道、聯外橋梁、車站、捷運站、碼頭及聯外

道路進行巡查或清掃維護，提昇民眾對聯外出入口門面觀感。
（七）持續將髒亂點改造為小花園，打造乾淨美麗城市。
二、落實污染防治
（一）提昇稽查服務品質：
　　　1. 加強稽查機動性，加速公害陳情處理時效；
　　　2. 研訂稽查策略，提升夜間施工噪音違規、露天燃燒等時效性案件查獲率；
　　　3. 夜間及假日辦理郊區機動車輛噪音攔檢及陳情案通知到檢，降低改裝車輛及噪音產

生。
（二）持續加強水污染熱區稽查取締作業，改善轄內河川水質。
（三）建置營建工程雲端管制哨系統：
　　　1. 全面要求工地自主提報工區環境照片，落實工地自主管理，提升工地管理績效；
　　　2. 將有限人力加強在高污染工程階段稽查，有效落實污染減量。
（四）持續辦理柴油車及二行程機車老舊車輛汰舊補助，降低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
（五）辦理原生性細懸浮微粒 (PM2.5) 污染管制工作。
（六）執行固定、移動及逸散污染源管制作業，臭氧空氣污染防制區持續為二級防制區。
（七）加強事業廢棄物勾稽與稽查管理。
三、建構循環型社會
（一）建置黃金資收站網路運作系統，提升服務效能。
（二）強化幸福小站特色，執行餘裕物資媒合，提供堪用物資再利用管道，造福弱勢族群。
（三）建立事業廢棄物管理機制，加強公民營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機構營運品質，以確保業

者妥善處理廢棄物。
（四）落實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
（五）推動廚餘多元再利用計畫。
（六）持續辦理垃圾焚化底渣再利用，落實資源零廢棄目標。
四、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一）以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推動實踐低碳生活的方法。
（二）辦理「節電診所」診斷服務，結合低碳社區規劃師及地區推廣中心，輔導並補助社區、

校園進行低碳改造。
（三）推動機關、學校及社區建置綠屋頂、綠牆及綠柱等綠化設施；並依據「新北市推動綠

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推動環評案綠建築政策。
（四）補助市民購置電動機車，持續推動共乘網。
（五）持續推動舊有垃圾掩埋場土地活化，落實資源整合及永續循環。
五、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一）落實環境教育法的精神，加強各機關部門及基層社區、民間組織等夥伴關係，共同執

行永續策略及行動方案。
（二）培訓里長擔任「里環境教育」講師，輔導運用「環境保護志工」，協助環境教育之傳達。
（三）賡續經營管理水環境巡守志工，擴大河川巡守範圍，共同保育河川水體水質。
（四）結合「低碳校園標章」及「環保小局長」計畫，推動機關學校節能減碳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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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置 E化平臺，透過平臺建構機關－里－民間企業團體等複式動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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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5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1 新北市既有
或已封閉掩
埋場垃圾移
除計畫工
程 ( 掩埋場
轉型活化計
畫 - 金山掩
埋場 )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垃圾開挖篩分工程 ( 含標的物開挖搬

運、標的物篩分、產物清運處理等 )。
(二) 大地工程 ( 含場鑄排樁、預力地錨、

擋土牆、鋼軌樁等 )。
(三) 排水工程 (含滯洪池、U型溝、明溝、

匯流井、路側溝蓋等 )
(四) 活化修復工程 ( 谷底阻水設施、工程

斜坡阻水設施、工程滲出水收集系統 )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102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一) 102 年度遴選專案服務廠商、完成掩

埋場填埋廢棄物量體及組成調查、基
本設計、招標文件製作。

(二) 103 年遴選統包廠商及監造廠商、工
程細部設計、水保計畫審查。

(三) 104~105 年工程施工、完工及驗收結
算。

一、 完成 ( 金山 ) 掩埋場移除
工程，減輕掩埋場潛在之
環境危害及污染。

二、 土地活化再利用，提供新
北市未來灰渣或天然災害
之緊急應變暫置場址，提
升廢棄物調度整體效能。

 105,000 金山區

2 新設柴油車
動力計排煙
檢測站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設置 2 大 1 小 3 線柴油車排煙檢測站。
(一) 本局所屬柴油車排煙檢測站自 92 年

於林口區建置完成並順利運作，迄今
已逾 10 年，設備已老舊不堪；且目
前檢測站設置地點係租用民間土地，
無法以永續經營模式維持。

(二) 現有設置地點可作為本市柴油車排煙
檢測站長久設置之站址。

(三) 設站地點交通便利，腹地廣闊，更可
容許設置三條檢測線，對於擁有六萬
輛設籍數及南來北往絡繹不絕之交通
流量之新北市而言，除可延續本市空
氣污染防制工作執行，並提供民眾最
佳服務品質。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98 年 10 月 27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一) 98 年度：先期作業委託技術服務、規

劃設計監造委託設計服務發包。
(二) 99 年度：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核定。
(三) 100 年度：水土保持計畫核定、興辦

事業計畫核定、水土保持工程發包開
工。

(四) 101 年度：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對照
表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變更審查通
過、水土保持工程廠商解約。

(五) 102 年度：檢測站興建工程 ( 包括水
土保持工程及廠站機電工程 ) 發包開
工、終止契約。

(六) 103 年度：檢測站興建工程重新發包
開工、水土保持工程完工、建照取
得、廠站機電工程開工。

(七) 104~105 年度：廠站機電工程完工驗
收。

一、 可有效提升大、小型柴油
車檢測容量，強化移動污
染源稽查、管制績效。

二、 擴大本市檢驗能量與檢驗
面積，彌補現有二條檢測
線之不足。

三、 提昇柴油車小客車檢驗作
業能力及小型柴油車之全
負載檢測。

四、 有效增加高污染柴油車檢
驗速率，維護本市空氣品
質。

 15,000 樹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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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5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3 八里下罟子
區域性垃圾
衛生掩埋場
第三期掩埋
區修建工程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 本
市廢棄物
最終處理
需求

一、計畫內容：
(一) 本案緣由：八里掩埋場第三期後續掩

埋區 ( 掩埋飛灰固化物 ) 推估可使用
至 107年底，為本市垃圾處理之需要，
仍須尋求飛灰固化物最終處置去處，
故進行該場場區修建，另闢區塊做為
飛灰固化掩埋區。

(二) 目的：修建第三期掩埋區，將第三期
掩埋區闢設分為飛灰固化掩埋區及一
般廢棄物掩埋區，俾利銜接第三期後
續掩埋區之使用功能，使本市於未來
10 年內不致發生廢棄物處理問題。

(三) 辦理事項：
1、垃圾開挖搬運工程
2、大地工程
3、污染防治工程
4、邊坡穩固工程

(四) 預期成果：完工後可產生約 41 萬立
方公尺之飛灰固化掩埋容積，可掩埋
飛灰固化體約 11.9 年。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預計 104 年度完成遴選工程技術服務

廠商及辦理統包廠商招標工作。
(二) 預計 105 年度完成遴選統包廠商、基

設、細設及水土保持計畫，並進行工
程施工。

(三) 106~107 年度工程施工。
(四) 107 年 12 月底預計工程完工及驗收結

算。 

執行本工程可增加八里下罟子
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飛灰固
化物掩埋容積，以提升本市廢
棄物最終處理場之量能。

20,000 八里區

4 推廣循環資
源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新北市餘裕物資媒合計畫 ( 幸福小

站 )。
(二) 再生銀行體系建置計畫 ( 黃金里資收

站 )：里民將資收物拿至本局輔導里
長設置之黃金里資收站，即可秤重並
兌換專用垃圾袋；而里長將資收物變
賣所得作為資源回收金，用於里內建
設、環保、急難救助等用途，藉此「全
民做資收」，達到「全民享回饋」之
目的。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100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物質循環計畫：
(一) 新北市餘裕物資媒合計畫 ( 幸福小

站 )：
1、100 年新增新店及蘆洲幸福小站。
2、101年再利 (使 )用物資達 1,500件。
3、102年再利 (使 )用物資達 1,500件。
4、103年再利 (使 )用物資達 1,500件。
5、104年再利 (使 )用物資達 1,500件。
6、105年再利 (使 )用物資達 1,500件。

(二) 再生銀行體系建置計畫 ( 黃金里資收
站 )：
1、100 年設 50 站。
2、101 年設 150 站 ( 達 200 站 )。
3、102 年設 52 站 ( 達 252 站 )。
4、103 年設 18 站 ( 達 270 站 )。
5、104 年設站維持 270 站。
6、105 年設站維持 270 站。

一、 新北市餘裕物資媒合計畫
( 幸福小站 )：

(一) 全國首創，兼顧關懷弱
勢、資源循環、教育宣導
與廢棄物去化管道的物資
媒合平台，達到關懷弱勢
及改善資源失衡情形。

(二) 推動餘裕物資媒合作業，
擴大資源整合，增加可再
使用物資種類及數量，以
提高資源再使用率。

(三) 透過網路露出相關資訊，
讓愛物惜福觀念有效傳
遞，激勵更多民眾共同參
與。

(四) 透過民眾共同參與活動，
讓節能減碳行動生活化。

二、 再生銀行體系建置計畫
( 黃金里資收站 )：

(一) 資收物全面回收、全民全
面回饋、里經費增加，創
造「市民、里長、政府」
三贏局面。

(二) 志義工與里民熱烈參與，
凝聚里內向心力。

(三) 助益環境衛生，深植基層
民心環保觀念。

(四) 資收站雇工，提供低收入
戶、弱勢或一般民眾就業
機會。

 13,25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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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5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5 環保英雄遴
選暨里環境
教育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辦理環保志義工知識競賽，寓教於

樂，提昇環保志義工環保知識水準。
(二) 辦理環保英雄遴選表揚，推舉表揚新

北市熱心推動環保工作的優良市民。
(三) 辦理里環境公民教育，培訓在地里長

擔任環境教育推動之種子講師，訓練
完成後核發「新北市環境公民教育種
子講師證」。

(四) 由具環境公民講師資格之里長，以綠
色消費、當地環境議題、環境特色及
環境改造成果，透過各種管道加強教
育，以增進當地民眾對保護環境的意
識、知識及技能。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以「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的
思維，透過「一里一講師」的
行動教室，散播環保理念，喚
起民眾環保意識，踐行環境公
民的生活模式。

 7,000 全市

6 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監督
管制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辦理轄內開發案之環評審查及監督查

核。
(二) 重大污染源環境安全管制及民眾參與

監督等相關事項。
(三)  依據中央環保署之規定，連結並建置

完成轄內環境影響評估資料庫。
(四)  彙整開發案環評承諾事項執行情形暨

相關資料分析，並進行實例紀錄。
(五)  辦理轄內經環評審查通過開發案及環

評顧問公司之評鑑表揚。
(六)  探討研究環評案件取得銀級綠建築標

章對環境二氧化碳減排效益。
(七) 辦理轄內開發案之環評審查及監督查

核。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一、 簡化並加速轄內環評案之
辦理時程。

二、強化監督查核機制。
三、 落實資訊公開，提高民眾

參與。
四、 獎勵本市優良環評開發案

及顧問公司，落實環評精
神。

 3,847 全市

7 環境教育講
習輔導暨評
鑑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對於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

行政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停工、停
業處分、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之自
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辦理一小時
以上八小時以下之環境講習。

(二) 輔導轄內具潛能的環境教育專業人
員、環境教育場所、空間，取得環
境教育人員、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

(三) 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及在職訓練。
(四) 編製新北市環境教育課程內容，含機

關、學校、受輔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課程。

(五) 辦理民營事業、學校、公部門、團體、
社區及個人等 6 項國家環境教育獎之
輔導、評鑑，並推薦特優獎代表本市
參加「國家環境教育獎」選拔。

(六) 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設施場所、機構
之輔導、評鑑。

(七) 配合環保施政辦理環境季相關活動，
強化環境倫理觀念，提升市民配合度
及環境保護理念。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一、 藉由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機
制，提昇本府環境教育人
員素質，並針對各機關、
學校、團體於辦理環境教
育業務之相關疑問加以輔
導，以提昇本市環境教育
品質。

二、 辦理國家環境教育獎之輔
導及評鑑，藉由獎勵對象
的增加，鼓勵民間企業、
政府機關 ( 構 ) 等共同推
動環境教育，擴大參與層
面。

三、 藉由環境教育人員、設施
場所、機構之輔導及評
鑑，提昇環境教育的質與
量，進而強化市民環境保
護意識。

四、 結合團體、學校、社區配
合環境節日，共同辦理環
境教育，強化市民環境保
護意識。

 9,00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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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空氣品質提
升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固定污染源生煤使用增加檢測頻率及

防制設備前後端效能驗證，相互勾稽
販賣端及使用端生煤用量平衡。

(二) 優先輔導屢遭陳情餐飲業進行污染
改善，及輔導本市境內大型夜市落
實「二低二少一永續」之經營管制精
神。

三) 建置營建工程雲端管制哨系統，全面
要求工地自主管理及提報工區環境照
片，有效提升工地管理績效及落實污
染減量。

(四) 推動空品淨化區及街道揚塵洗掃企業
認養機制。

(五) 辦理高污染車輛車牌辨識作業，及推
動保檢合一機車定檢站。

(六) 辦理原生性細懸浮微粒 (PM2.5) 污染
管制工作。

二、計畫期程：105年 1月至 105年 12月。

一、改善整體空氣品質。
二、建構本市清新環境。
三、民眾享有健康生活。

 144,800 全市

9 老舊車輛汰
舊補助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老舊機車汰舊補助：老舊機車汰換補

助金 1,500 元 / 輛，補助 5,550 輛，共
8,325 千元。

(二) 換購電動 (輔助 )自行車：換購電動 (輔
助 ) 自行車補助金 3,000 元 / 輛，補助
1,550 輛，共 4,650 千元。

二、計畫期程：105年 1月至 105年 12月。

一、 提高市民踴躍汰舊機車之
意願。

二、 降低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排放。

 12,975 全市

10 噪音污染源
稽查管制計
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環境、道路及航空噪音監測。
(二) 機動車輛噪音量測。
(三) 營建工地施工機具噪音量測及輔導。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一、 降低民眾對車輛噪音污染
之感受度，有效減少改裝
車輛之產生，提升本市生
活品質。

二、 機動性辦理機動車輛路邊
攔查檢作業，有效降低騎
士於假日或夜間於特殊路
段危險駕駛，影響附近住
戶睡眠及降低生活品質。

三、 規劃各類型工程噪音污染
管制策略，提昇營建工程
噪音污染防制品質。

 3,295 全市

11 新北市垃圾
焚化底渣再
利用委託處
理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為有效延長掩埋場使用期限，並配合

環保署推動焚化底渣再利用政策，辦
理底渣委託再利用處理工作，將本市
三座垃圾焚化廠產之底渣委由再利用
機構進行處理，並督導其將產出底渣
資源化產品進行再利用作業。

(二) 依據「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
理方式」進行第二級品質保證系統，
分為「網路申報系統審查」、「書面
審查」、「現場監督作業」、「抽驗
資源化產品品質」及「流向現場查
核」等 5大部分，以監督再利用機構、
提升底渣資源化產品品質及達成資源
循環再利用。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2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19 日止。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一、 妥善處理本市焚化底渣再
利用，達成轉化廢棄物為
資源物，落實本市垃圾焚
化底渣零廢棄、零掩埋目
標。

二、 延長掩埋場使用年限，使
其保有餘裕量更轉變成具
應變功能性之暫存或處置
場。

三、 垃圾焚化底渣經再利用處
理產出之垃圾焚化底渣資
源化產品 (e 級配 )，可替
代部份天然砂石作為級
配粒料使用，減少砂石開
採、天然資源消耗，增加
資源回收之效益，達到落
實國內資源永續循環利
用。

 210,827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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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3 年交付本市三座垃圾焚化廠產出
底渣實際量為 127,730.832 公噸予再利
用機構進行再利用處理。

(二) 104 年交付本市三座垃圾焚化廠產出
底渣預估量為 125,000 公噸予再利用
機構進行再利用處理。

(三) 105 年交付本市三座垃圾焚化廠產出
底渣預估量為 125,000 公噸予再利用
機構進行再利用處理。

(四) 106 年交付本市三座垃圾焚化廠產出
底渣預估量為 125,000 公噸予再利用
機構進行再利用處理。

12 新店、樹林
焚化廠更新
改善暨委外
營管可行性
及先期規劃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本市新店、樹林焚化廠之代操作契約

期程分別將於 105 年 11 月及 106 年 7
月屆期，基於本市垃圾處理需要，該
二廠仍需持續運轉，將於後續委外操
作時，規劃朝設備更新，提升效能及
污染減量方式進行轉型，並適度引進
民間資金，為辦理促參案件之前置作
業，將委請專業技術服務廠商辦理可
行性及先期規劃，並研擬代操作及後
續設備更新改善之契約及協辦招商事
宜。

(一) 先期規劃階段
　 依據促參法第 42 條規定，完成民間

參與新店及樹林垃圾焚化廠更新、升
級、營運、移轉 (ROT) 計畫，提出可
行性之評估報告及先期規劃報告，
1. 可行性評估：包括興辦目的、市場
可行性分析、法律可行性分析、工
程技術可行性分析、基礎資料調查
分析、財務可行性評估、土地取得
可行性分析、環境影響分析、綜合
評估等。

2. 環境影響評估事宜：含開發行為變
更內容、開發行為變更後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
修正。

3. 先期規劃：包括可行性研究成果彙
整、許可範圍與許可期限、更新升
級規劃、營運規劃、土地取得規
劃、財務規劃、風險分擔原則、政
府承諾、配合事項及完成程度、時
程規劃、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範
圍、後續作業辦理事項及期程之規
劃等。

(二) 公告招商階段：製定招商文件、協助
招商工作。

(三) 投資計畫書審查階段：協助研訂工作
計畫、協助擬具評估報告。

(四) 簽約階段：協助甲方與最優申請人進
行簽約事宜。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5 月 31 日。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4 年工作項目：

1. 完成先期規劃。
2. 辦理甄選民間機構廠商之公告招商
作業。

一、藉由辦理新店、樹林垃圾
焚化廠更新升級工程暨委
外操作營運管理招商案，
提昇民間廠商參與投資意
願。

二、新店、樹林更新升級完成
後，可提升總發電量。

三、更新升級後可提升本市一
般家戶及非家戶產出廢棄
物處理總量。

 3,710 新店及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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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年工作項目：
1. 完成投資計畫書審查。
2. 完成招商及簽約作業。

13 新北市低污
染運具推廣
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透過購車補助，鼓勵市民購置低污染

電動機車以取代高污染汽油機車，達
成節能減碳、減少空氣污染之目的。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電動機車能源使用效率較一般
汽油機車高，空氣污染物排放
較低，換用電動機車可減少民
眾能源費用支出、提升國家能
源效率，並有助於改善都會區
空氣品質。

10,000 全市

14 綠建築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推動於機關、學校等公有建物或優選

低碳示範區 ( 示範里 )、社區大樓建置
綠屋頂、綠牆及綠柱等示範性設施，
提供民眾做為建物綠化教學、經驗交
流及觀測研究之場址。

(二) 透過環評審議規範，要求新建案於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時，承諾應取得綠建
築候選證書並達成綠建築指標。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一、 節約室內所需能源，並延
長屋頂壽命。

二、 減少空氣污染，淨化空氣
品質。

三、減少都市熱島效應。
四、 營造動物生態棲地，讓人

更接近大自然。

7,200 全市

15 學校節能減
碳設施推動
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學校節能減碳設施推動：為打造學校

為低碳校園，結合「低碳校園標章」
及「環保小局長」推動計畫，鼓勵學
校從軟體面成立學生自治組織並發展
全校性環保課程，進行低碳改造並發
展為低碳教材，雙管齊下打造低碳校
園示範基地，並達到取得低碳校園標
章之目標。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藉由環保小局長推動計畫，搭
配節能設備及低碳示範設施之
設置，使學生確實感受到對環
境友善性，體認低碳生活概念
而自然實踐。

12,000 全市

16 新北市低碳
社區推廣計
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推動「新北綠華佗」節能診斷、諮詢

及輔導工作。
(二) 強化低碳社區規劃師服務與專業規劃

功能。
(三) 補助本市社區進行低碳社區改造，達

成住宅部門節能減碳之效益。
(四) 輔導新北市社區申請並取得低碳社區

標章認證。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 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一、 推動「新北綠華佗」節能
診斷輔導，為社區、機
關、學校等單位進行節能
改善診斷及把脈。

二、 補助本市社區進行低碳社
區改造，提升住宅部門節
能減碳效益。

三、 輔導新北市社區申請並取
得低碳社區標章認證。

 7,120 全市

17 105 年水污
染評核管理
暨水質監測
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執行本市污染熱區支流排水水質調

查、事業與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水質
與水環境調查資料統整分析，進而配
合中央政策逐步推動污染源管制。

(二) 於污染熱區、關鍵測站內辦理污染源
推動污染源管制、自動連續監測等工
作。

(三) 執行本市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及公
共污水下水道水質調查分析。

執行相關污染調查工作，有效
協助機關掌握相關水體現況，
並結合污染源排放資料進行河
川污染模擬模式選擇與污染量
推估及分析，另搭配事業與污
水下水道系統排放水質與水環
境調查相關作業，持續推動中
央總量管制及水污費徵收之政
策

 8,579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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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市管河川水區及水污染管制區集
污區範圍界定及現況調查公告。 

二、 計畫期程 ( 起迄年月 )：105 年 2 月至
105 年 12 月

18 河川及海洋
污染應變處
理及監控計
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辦理海洋污染源相關稽查與水體污染

應變演練。
(二) 定期執行水環境污染應變設備器材之

維護保養作業。
(三) 辦理水環境污染應變實作訓練及演

練。
(四) 辦理河川及海洋污染應變處理。
(五) 辦理海域及遊憩海灘定期水質監測。
二、 計畫期程 ( 起迄年月 )：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藉由水質之掌握及加強污染應
變之能力，以確保河川及海洋
之水體環境品質，提供民眾良
好的親水遊憩空間。

 4,300  全市 

19 事業廢棄物
流向管理源
頭減量及營
運優良機構
認證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檢視作

業，以健全事業廢棄物管理基本資
料。

(二) 辦理清除處理 ( 再利用 ) 機構勾稽稽
查管制作業。

(三) 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網路申報及 GPS
軌跡勾稽比對暨現場查核輔導作業。

(四) 辦理環保署移交稽查專案查核作業。
(五) 辦理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自主管理

評鑑作業。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一、 掌握事業廢棄物清理流
向，加強事業廢棄物申報
方式及輔導機制，提升民
眾管制施政滿意度。

二、 加強列管事業機構清理事
業廢棄物流向管制工作。

三、 完成公民營業者申報資料
清理流向管理查核，以掌
握本市清理廢棄物之現
況。

四、 落實公民營清除、處理機
構自主管理機制，導入評
鑑查核機制。

 5,700 全市

20 營造優質鄰
里環境扎根
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優質環境扎根計畫：
　 分為「巷弄乾淨」、「公廁清新」、

「空地 (屋 )潔淨」、「綠化美化」、
「節水省電」、「低碳生活」、「資
源回收」、「全民參與」8 個環境指
標，透過指標認證機制，引領志 ( 義 )
工共同維護里內環境。

(二) 環保志工
　 有效組織本市兩萬多名環保志工，共

計 471 里隊，共同維護本市環境，提
升市民居住的環境品質。

(三) 公廁評鑑督導數量：
　 針對全市公廁 26 種類別進行公廁列

管，包括觀光景點、風景區及公園
等，並針對列管公廁進行評鑑督導作
業。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三、 分年度工作摘要：辦理優質環境扎根
計畫、環保志工及公廁巡檢及評鑑督
導推動事宜。

一、 本市公廁列管管理，共同
維護居家環境的公廁品質
及全面提升新北市文化與
生活水準。

二、 依本市各區特性及人力，
分三組進行里環境競賽認
證計畫，由鄰里為基礎維
謢環境衛生及整潔。

三、 本市環保志工依各里隊因
應地區性不同的需求，運
用環保志工隊進行巷弄清
潔及社區綠美化等環境維
護工作。

43,00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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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5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21 新北市環境
市容改造計
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一) 「海岸環境維護計畫」：推動企業及

民間團體認養本市海岸線及辦理大型
淨灘活動。

(二) 辦理新北市環境市容改造計畫：辦理
國家清潔週大型宣導活動及全民撕廣
告。

(三) 推動商家自主維護管理及相關查核作
業。

(四) 環境大整頓計畫。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三、 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推動企業認養

本市海岸線及辦理春、秋兩季大型淨
灘活動；辦理國家清潔週大型宣導活
動；推動商家自主維護及透過環境大
整頓減少環境髒亂點。

藉由本計畫舉辦之各項活動讓
居民產生認同與環境參與，同
時鼓勵民間企業與商家重視與
環境的關連性，營造出觀光遊
憩的友善空間，並推動全民認
養維護，共同營造永續優質的
生活環境及嶄新的市容景觀，
讓新北市更乾淨，更有特色。

8,840 全市

22 堆肥廚餘多
元資源回收
計畫

□市長指示
( 承諾 )

□中央重大
政策
□議會決議
案
■其他

一、計畫內容：
　　 考量國內其他縣市堆肥廚餘處理之方

式，以及國外相關技術，將堆肥廚餘
分類規畫作業如下：

(一) 做為有機質肥料原料之再利用方式委
外處理

(二) 做為動物飼料原料之再利用方式委外
處理

(三) 評估堆肥廚餘做為生質能源原料之技
術方案

(四) 堆肥廚餘委外清運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一、 減少堆肥廚餘轉運作業，
提昇區隊作業場週邊之空
氣品質

二、 增加堆肥廚餘去化管道，
減少堆肥廚餘收運風險

 45,500 全市




